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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66年年度度居居民民医医保保
缴缴费费开开始始啦啦
缴费截至12月31日，参保别等“末班车”

2016年度济南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开始
了，缴费时间为9月1日至12月31日，凡未在规定时间内参保
缴费的居民将无法享受下一年度居民医保待遇。据悉，今
年我市成年居民二档个人缴费标准调整到140元，其他人群
缴费标准不变，仍为成年居民一档300元，学生儿童、驻济高
校大学生80元。

本报记者 崔岩

今年缴费，明年方可享待遇

据了解，居民医保按年度缴费，
一般是当年缴费期缴纳下一医疗年
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2 0 1 5年度
出生的新生儿，一般在户籍登记后一
次性缴纳出生当年的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费。也就是说虽然今年已经缴纳
了一次居民医保，但新生儿家长仍需
在12月底前缴纳2016年度的居民医
保费。

参保人在缴费期内一次性足额
缴纳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后，可在下
一年度按医疗年度享受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待遇享受期为每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新生儿自出生之日起3个月
内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居民
医保待遇；超过3个月以上参保缴费的，
自缴费次月起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今年居民医保有何新的政策调整？

记者从济南市人社局获悉，调整主
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自2016医疗年度
缴费期起，成年居民二档个人缴费标准
由每人每年100元调整为140元。

其次，为降低农村参保居民医疗负
担，引导大家“小病在基层，大病按需选
医院”，自10月1日起，参保人在乡镇卫
生院住院，发生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付范围内的住院医疗费用，起付标
准由400元降至200元。

同时，之前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门
诊看病就医时，每次达到起付线才能
进行报销，本次调整取消了这一报销
门槛，参保人在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发
生的合规门诊统筹医疗费用，将不再
设起付标准，可以直接进入报销范
围，报销比例为50%，一个医疗年度
最高支付300元。

不同群体参保，对口部门也不同

四家银行可缴费，去哪缴费看清楚

为有序疏导缴费人群，方便参保居
民缴费，今年共有四家银行代收居民医
保参保费用，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济南
润丰农村合作银行。参保居民请咨询街
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就近选
择一家合作银行进行缴费。

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个人缴费
时，一定要在柜台现金缴纳居民医保费
用，切勿通过网上银行存款或ATM机

缴费等方式将参保费用存储到医保卡
金融功能区，银行不会代扣此类费用。
缴费后请及时索取银行盖章的缴费凭
据，确认缴费完成，以免因缴费失败导
致无法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二是根据往年经验，缴费的最后1
个月，很多居民会扎堆缴费。市社保局
友情提醒参保居民合理安排缴费时间
和选择缴费银行，避开缴费集中期，减
少排队时间。

参保对象 个人缴纳（元/年） 政府补助（元/年）

少年儿童 80 380

成年居民
一档：300
二档：140

380

重度残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 政府全额补助

2015年度居民医保缴费标准

居民医保参保范围

目前，现行的居民医保政策规定，
我市行政区域内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范围之外的下列人员都可以参加居
民医保：

一是驻济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
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全日制研究生；

二是中小学阶段的在校学生、托幼
机构在园儿童以及其他18周岁以下具
有本市户籍的居民；

三是年满18周岁，具有本市户籍的
城镇非从业居民和农村居民。

在异地退休后户籍迁入本市的人
员除外。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方便参保人缴纳居民医保，今年依旧根据不同的
参保人群，制定了不同的参保和缴费方式。

在校学生、在园儿童在学校、托幼
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时，须提供参保学生
儿童本人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近期1
寸彩色(白底)免冠照片1张，填写《济南
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学校、托幼机构负责对参保基础信

息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核对录入，连同
信息报盘及相关材料于每年12月20日前
报送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保手续
办理完毕后，学校、托幼机构凭经办机构
开具的《缴费通知单》，在每年12月31日
前将参保费用存入指定银行完成缴费。

◇在校学生、在园儿童

城镇居民首次参保时，应携带本人户
口簿、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近期1寸
彩色(白底)免冠照片1张，到户籍所在地
的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
心填写《济南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
记表》，办理参保登记手续。18岁以下少年
儿童须由其监护人代为办理，办理时还须

提供监护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参保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参保居

民凭《缴费通知单》，在每年12月31日前
到指定银行缴纳参保费用。连续参保
的，次年可直接到指定银行按标准缴
费。中断参保的，须重新办理参保登记
手续后按标准缴费。

◇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在参保登记时，须提供本
人户口簿、居民身份证，近期1寸彩色
(白底)免冠照片，到户籍所在地的村
(居)填写《济南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登记表》办理参保登记手续。村(居)
统一收缴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并凭《缴
费通知单》在每年12月31日前存入指定
银行完成缴费。

◇ 农村居民

低保对象、重度残疾等免缴费人员，
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山东省城
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或《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符合《济南市
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
规定的农村七至十级残疾军人、烈士遗
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退

役人员，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申请办
理个人免缴费认定手续。在校学生、在
园儿童免缴费认定手续由所在学校、托
幼机构收取材料后到所在县(市)区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办理。

免缴费认定手续须每年在缴费期
内办理一次，如未办理则不享受下一医
疗年度的免缴费人员居民医疗保险待
遇。

◇ 免缴费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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